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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標題 說            明 

1 類型 公務員收受業者餽贈財務，讓有多項缺失的工程驗收通過案。  

2 案情概述     A秘書及B課長等人，辦理甲局30多件細部工程，A秘書

接受業者多次喝花酒，並在旅店接受業者性招待，不法利益

為10萬餘元；B課長接受3次喝花酒2萬餘元，並辦理標案對

於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，向廠商太太借用銀行帳戶藏匿來源

不明款項，財產來源不明金額至少166萬元，也接受業者賄

賂47萬元。 

檢察官依貪污治罪條例等罪起訴A秘書、B課長等5名公

務員及9名廠商。 

3 風險評估 一、 廠商重利引誘，挑戰公務員道德良知。 

二、 內控機制失靈，法紀觀念薄弱。 

4 防治措施 一、 強化法紀教育宣導。 

二、 避免與廠商獨處機會。 

三、 發揮主管監督責任。 

四、 加強廉政倫理宣導。 

5 參考法令 一、 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5款，對於違背職務之行

為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罪。 

二、 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，對於職務上之行

為，要求、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。 

 


